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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集团”）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3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3月14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

实际出席董事8名，其中董事岳鹏先生因公务原因委托董事长乔德卫先生行使表

决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乔德卫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

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管理层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葫芦岛危废项目计提资产减值的议案》。同意对辽宁

葫芦岛工业废物处理处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葫芦岛危废项目”）计提资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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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930 万元，所计提减值准备全额计入集团 2023 年度损益。葫芦岛危废项目

于 2021年 12月投产，受危废行业产能过剩以及本项目填埋场尚未取得经营许可

证等因素影响，2023年度葫芦岛危废项目出现减值迹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出现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经测试，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5,930万元。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还需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

告>的议案》。同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制定的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

币 0.15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还需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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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业绩公告>与<2023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同

意公司编制的《2023 年业绩公告》《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对外披露。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

编制的《2023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与风险管理有效性确认的

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一致认为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系统均为有效及足够。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2023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还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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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经营计

划>的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经营

计划》。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还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 2024年申请授信与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集

团及下属子公司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期限不超过三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下属子公司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由集团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有效,担保

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有效。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内容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绿色动力

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4 年薪酬计划的议案》。同意公

司董事、监事 2024年薪酬计划与 2023年一致。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独立董事傅捷女士、谢兰军先

生、周北海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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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公司董事、监事 2024年薪酬计划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4

年薪酬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管理层 2023 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4 年薪酬计

划。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董事长乔德卫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 2021-2023 年任期考核结果的议

案》。同意公司经理层成员 2021-2023年任期考核结果。 

表决情况：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执行董事乔德卫先生、胡声泳先

生回避表决。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 1

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决定其报酬。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专业胜任能力以及投资者保护能力，在

执业过程中坚持诚信及独立审计原则，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继续

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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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年 4月 29日在深圳召开。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9日 

 




